
大仁科技大學 

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 
94.10.13  校務會議通過 

96.10.17 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97.03.20 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0.06.21 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8.10.30 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0.09.29 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11.10.26 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 

第一條 依據「教育部獎勵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」之規定，制定「大

仁科技大學 ( 以下簡稱本校 ) 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設置辦法」 ( 以下簡稱

本辦法 ) ，成立本校「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」（以下簡稱本小組）。 

第二條 本小組之成員組成如下： 

一、當然代表：校長及本校組織規程編制內之一級單位主管。任期同職務任期，遇有辭

職或卸任時，其職缺由繼任者遞補。 

二、推選代表：每系所 ( 學程 ) 推舉教師代表一人。任期一年。 

本校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不得擔任上該成員代表。 

第三條 本小組之職責如下： 

一、策劃、協調教育部獎勵補助款之運用。 

二、審核本校獎勵補助經費分配原則。 

三、審核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書及修正。 

四、督導各單位系所 ( 學程 ) 對獎勵補助款之運用。 

第五條 本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，每年至少召開會議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當然代表

因故無法出席時，得由職務代理人出席會議。 

第六條 本小組開會時，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。 

第七條 本小組會議召開時，應有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議決事項應有出席成員二分之一

以上同意，方為通過。 

第八條 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 

經 5 月修正計畫書報部，依 6 審查意見補充附件 
修正計畫書補附件 P135、P136 
專責小組設置辦法及本校稽核小組織辦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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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仁科技大學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

102.01.28 行政會議通過 

103.10.21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07.03.13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08.05.21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為提升學校營運效能和落實內部控制制度，特依據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一條、 

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，設置大仁科技大學

(以下簡稱本校 )稽核委員會 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)設置要點 (以下簡稱本要

點)。   

二、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九至十五人，由校長遴聘校內具行政或管理相關專長之教

師、職員兼任，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家或委任會計師協助進行。另由校長就

委員中指派一人為召集人，擔任會議主席。稽核委員任期以兩年為原則，得

連任之。會計師另以專案簽核辦理。稽核委員不得同時擔任本校整體發展經

費專責小組成員，並應迴避與本身單位或職務有關之受稽事項。

三、本委員會任務如下：

(一)依風險評估擬訂年度稽核計畫,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(二)依年度計畫與內部控制制度對業務單位進行稽核 ,並製作稽核報告與後

續追蹤,完成後送校長核閱。 

(三)本校專案稽核與其他事項。 

四、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，開會時得視需要請相關單位主管列席報告說

明。

五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